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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













单位名称（盖章）




一、预算单位基本情况
（一）人员编制情况。
我单位共有内设股室5个及8个街道司法所，分别为：办公室、法制股、社区矫正与公共法律服务管理股(石峰区社区矫正管理局）、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股、行政复议办公室；响石岭街道司法所、铜塘湾街道司法所、田心街道司法所、清水塘街道司法所、井龙街道司法所、云田镇司法所、学林街道司法所、龙头铺镇司法所。本部门2023年共有行政编制24名。实有人数23人，其中：在职人员23人，退休6人。
（二）同级财政保障机制。我单位公用经费、各项业务经费均纳入年初预算安排。
（三）同级财政经费保障情况。2023年区财政预算为524.31万元，并足额保障到位。
二、预算收支出情况
2023年预算收入524.31万元，其中年初预算524.31万元，调整追加（减）0万元。其他资金来源0万元。
2023年支出524.31万元，其中基本支出402.31万元，项目支出122万元，结余结转0万元。
三、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
（一）整体支出绩效情况
1.基本支出：2023年年初预算数为524.31万元，是指为保障单位机构正常运转、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，包括用于基本工资、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日常公用经费、业务性商品和服务支出。其中包括工资福利支出344.10万元、一般商品和服务支出50.15万元、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8.06万元等。
（二）项目支出绩效情况
2023年年初预算数为122万元，是指单位为完成特定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而发生的支出，包括有关事业发展专项、基本建设支出、资本性支出等。其中：
（1）矛盾调解专项经费90万元。主要用于化解全区基层矛盾纠纷，做到事结案了，息访息诉。
（2）物业管理专项经费5万元。主要用于局机关物业管理相关费用。
（3）依法治区专项经费4.5万元。主要用于承办年度相关依法治区工作会议、工作督导等工作费用。
（4）业务性专项经费22.5万元。主要用于社区矫正、法律援助、法治宣传、人民调解、法律顾问等工作费用。
四、绩效管理存在的问题及下一步改进措施
2023年度本单位年初预算数为524.31万元，比上年增加119.14万元，主要原因是人员增加、经开区预算等。
·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
无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。
  


